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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本縣104學年度全面實施校長觀課制度，詳如說明，

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104年3月12日召開之103學年度第2學期高國中小

校長行政會議處長指示事項辦理。

二、實施方式：

(一)校長除進行教室走察外，請於每學期對每位教師至少進

行一節之入班教學觀察（含觀察前後會談），並填寫觀

課紀錄，教師則請根據校長觀課之建議，進行教師個人

之專業成長，並請學校於期末將校長之觀課紀錄報府備

查（本案計畫及相關表件另案函知）。

(二)學校教師若已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者，則依照該

計畫方式進行，由教師相互進行教學觀察，校長可免入

班觀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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